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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原则视角：定位债权让与中债权移转的性质

黎轩

云南昆明理工大学

债权让与指的是债权移转的过程。我国学界对债权让与有以下

几种定义 :1. “合同债权转让，是指合同债权人通过合意将其债权

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行为”[1]。 2.“合同权利转让，又称债

权让与，指合同的债权人（转让人）将其在合同中的债权全部或部

分转让给第三人（受让人）的行为”[2]。本文认为，前两种定义不

甚准确，债权让与是指不改变债的统一性，而仅对债权人进行变更

的法律事实。[3]

1 债权让与相关学说之探讨

1.1 合同说与合意原则

该说认为，让与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债权即发生移转。即原因

行为和履行行为的时间点发生重合，在基础行为即例如在买卖债权

中，买卖合同生效，无论通知债务人与否，债权即刻转移到让与人

手中。是否通知债务人，仅仅是是否对其产生效力而已。这恰好印

证的是法国的“债权意思主义”。这种意思主义有其理论传统，“一

手交钱，一手交货”，在这种即时买卖中，行为可被看作一种整体，

无需区分债权和物权，其间当然的包含了订立合同并受其拘束的意

思表示和移转物权的意思表示，而其效果意

思无需明示，直接蕴含在其履行行为之中。同时，在《法国民

法典》人民主权、意思自治的理论的引导下，其合同并非一般意义

的“债权合同”，而是一种“政治契约”，人民通过订立契约给自己

制定法律，因而“契约必须履行”。《法国民法典》第 1583 条确定合

同成立和生效与所有权取得同时发生的裁判规则：“买卖合同依法成

立，即使价金未支付，即使标的物未成就，标的物的所有权也应该

归属于买受人”。法国的合意原则是物权行为独立性的对称，物权变

动没有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的区分，所有权因合同订立完成移转。

同时，法国民法不承认“物”的概念，只统一称为“财产”，这与德、

日等国家差异明显。

1.2 准物权合同说

该说区分了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认为债权虽然不是民法上的

有体物，故不能成为所有权客体，但因其在形式、效力上，债权让

与类似于物权行为，因此，被称为准物权行为。该说基本承继了德

国民法典的观点，我国台湾地区也继而效仿。最早的物权行为由萨

维尼提出，“交付是一种真正的契约”[4]。德国民法典在 1896 年正

式采纳物权契约说的概念和理论。德国承认物权独立性和无因性，

在该说中，债权让与被区分为原因行为，即债权让与合同，以及履

行行为，即债权的实际转让，且债权实际转让的效力不受债权让与

合同的影响。该理论不但承认了二者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切断了

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之间的联系。[5] 无因原则又称为抽象原则，其

既包括不包含有因目的的内部无因，还包括物权行为效力不依赖于

债权的存续和效力的外部无因。[6] 有因性和无因性各有优劣，前者

的优点在于，能尽大可能的照顾当事人的真实意图，毕竟当事人订

立合同追求的无非“履行”二字，即使合同违约能请求违约方承担

违约损害赔偿，从而填平损失，合同的目的却得不到实现。

2 区分原则视角下的债权让与

2.1 以区分原则定位债权让与

区分原则具有极大的优越性。物权行为的独立性绝不是学者们

的想象和纯粹的虚构拟制，而是社会真实存在的。在法律行为的意

义上，负担意在增加义务，处分旨在减少权利。并非所有的交易都

是即时买卖，即时买卖只能解决特定物，而种类给付、金钱给付的

问题往往不能解决。当事人订立合同，只能产生债权的约束力，即

请求相对人给付的权利；而对标的物进行处分的行为，却能通过公

示，产生対世性。物债本不同，这就是要坚持区分原则的根本。主

张债权意思主义或债权形式主义的学者，往往主张，处分行为的意

思表示蕴含在了负担行为之中，无需再达成一个“物权合意”；而处

分行为只是负担行为附带的辅助行为，即协助负担行为的完成，并

非独立的法律行为，也无产生新的合意。然而，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中，

订立合同时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不总是延续到履行之时，并且，从订

立合同到办理登记或是交付，往往也要经历一段时间。愿意订立真

实有效的合同，却在处分之时反悔，是完全有可能的。更关键的是，

合同是私人之间真实意思自治的结果，无需向社会公告，因而他人

无需尽到充分谨慎的态度，而处分却能产生排他性效果，任何人不

得侵犯其物权。将物权和债权混为一谈，无疑会造成实务上的极大

混乱。

2.2 以“有因性”为基础的债权让与

有因性和无因性更多是一种学术选择，各有利弊，都能解决一

定问题，并对不能解决的问题再创造相应制度予以弥补。本文认为，

在债权让与中采取“无因性”实属不妥。

在无因性理论中，后处分行为即通知行为不随着原因行为的撤

销、失效而无效，相反，债权发生实际移转的效力将持续存在，只

因自身有因而不受外界影响。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前协议因为各种原

因无效，债权却已实际转让，债务人即使明知协议无效，仍可对受

让人清偿而义务消灭。因前协议无效或被撤销，让与人只得对受让

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从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而事实上，

原因行为的意思表示瑕疵常常也会波及到处分行为的意思瑕疵。在

独立而有因的理论上，后通知效力受到前协议的影响，若协议无效，

则相应的，债权的处分行为也无效或可撤销。在债务人接到债权转

让通知无效的再通知时，债务人即需向让与人履行，向受让人履行

则推知为恶意，不发生清偿效果；在通知之前履行，因处分行为已经

生效，债权发生移转，债务人履行当然发生清偿效果。在多重让与

的场合，让与人在债权转让给第一受让人，并通知债务人后，再转

让给第二受让人，则让与人已经丧失债权，属于无权处分，合同虽

有效，不能发生债权移转的效果，第二受让人只能向原债权人主张

违约责任。若未通知债务人，或只将后让与通知债务人，前协议则

不发生债权移转的效果，债权移转给第二受让人，第一受让人亦只

能主张违约责任。同时，若通知不明，债务人免责，债务人可通过

提存，免除债务。这样，债权让与之效力取决于债权让与协议之效力，

反过来，让与协议的效力并不受债权是否实际移转的影响。虽然在

我国个别领域成立无因性，如票据债权以及证券化的债权，然而这

时特别经济领域所决定的，不可同一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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